


附件5

爱知-名古屋亚运会滑板项目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
选拔办法  

为做好第20届亚运会（以下称爱知-名古屋亚运会）滑板项目备战参赛工作，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（以下简称“社体中心”）和中国轮滑协会坚决落实选用公廉工作要求，以选派优秀滑板运动员、教练员参加亚运会、为国争光为目标，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相关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  
一、选拔原则
坚持选用公廉，遵循公开透明、公平公正、竞争择优、竞技实力与思想作风并重原则，面向全社会选拔优秀运动员，及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二、参赛要求
（一）项目设置
爱知-名古屋亚运会滑板项目比赛设街式、碗池等2个分项，下设男子街式、女子街式、男子碗池、女子碗池等4个小项。每个小项最大参赛名额2人。运动员可兼项，每名运动员最多参加2项比赛。
（二）参赛要求
根据组委会《爱知-名古屋亚运会滑板项目技术手册（2.0版）》有关规定，参赛人员由各国家（地区）奥委会直接上报参赛名单。比赛设最低参赛年龄，运动员2026年应年满12周岁。
（三）如组委会公布其他参赛政策，将通知有关人员按要求执行。
三、选拔方式
（一）运动员选拔
1．运动员参赛资格以公开选拔赛方式产生。比赛安排及规程另行通知。
2．根据选拔赛成绩，男子街式、女子街式、男子碗池、女子碗池等各小项第1、2名运动员推荐参赛，第3、4名推荐为替补，顺次递补参赛。
3．选拔赛期间，将组织体能测试。体能测试成绩未达标者，取消其选拔资格，相应资格根据选拔赛成绩顺次递补。体能测试内容及评分标准随比赛规程发布。
4．选拔运动员及替补将按程序公示。通过公示的运动员应按要求报国家体育总局备案，并按参赛要求参加反兴奋剂学习教育并通过相应考试。
5．未入选2026年滑板国家集训队的新选拔运动员，公示结束后需签订《入队协议书》，所属省区市签订《反兴奋剂管理责任书》等相关文件，经入队宣誓，增补为2026年滑板国家集训队运动员。
（二）教练员选拔
教练员参赛名单以集体决策方式产生。根据代表团人数分配比例和参赛工作需要，按照运动员参赛资格及参赛任务，经选拔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提出建议名单，经社体中心主任办公会会议审核后，上报国家体育总局批准。
四、选拔基本条件
（一）参加选拔的运动员、教练员需符合下列条件。
1．遵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政策及体育规则。无犯罪记录。 
2．严格遵守体育总局关于赛风赛纪的相关规定，凡严重违反赛风赛纪和国家队管理规定、或因不当言行被有关单位惩戒的运动员、教练员不得入选。
3．严格遵守国际、国内的反兴奋剂相关法规规定和工作要求，存在兴奋剂违规的运动员、教练员不得入选。
4．具备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良好的体育道德精神，恪守职业道德，自愿承担亚运会重要赛事备战任务。
5．具备承担亚运会备战参赛任务的身体条件。
（二）参加选拔的运动员需符合下列条件。
1．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（港澳台除外），政审合格。
2．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国家利益至上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精神和为国争光的愿望，坚决摒弃一切可能损害国家利益、民族情感和体育精神的行为。
3．2014年12月31日前出生。
4．符合全国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有关规定，能够代表省（区、市）注册单位参加选拔赛。 
5．同意签订入队协议书。入选后服从国家集训队管理，不得随意退赛、退训。
五、选拔工作领导小组
名单（略）。
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滑板项目选拔工作整体规划部署，定期召开工作会议，制定相应工作计划，研究选拔工作中重大事项，协调解决选拔工作中重大问题。
六、监督
选拔工作由社体中心党建工作部牵头成立选拔工作监督检查组，负责监督检查选拔工作，受理选拔工作中申诉、举报，及时向选拔工作领导小组报告（监督电话010-87182200）。选拔结果有争议的可以约定通过仲裁方式予以解决。
七、社体中心、中国轮滑协会对本办法拥有解释权和修改权，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

